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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

等教育阶段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（含预科生）

发放的、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办理的助学

贷款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信用贷款，学生和家长（或

其监护人等）为共同借款人，共同承担还款责任。 

一、贷款政策 

   （一）申请条件   

    1.申请学生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:  

  

条件类别                具体要求 

国籍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; 

学籍 

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、实施高等学历

教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

高等专科学校(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)、科研

院所、党校、行政学院、会计学院(学校名单以

教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取，取得真实、合

法、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(含预科

生)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、研究生和第二学

士学生; 

户籍 
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、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原则

上均在本县(市、区); 

信用 诚实守信，遵纪守法; 

家庭情况 
家庭经济困难，家庭所能获得收入不足以支持

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; 

其他 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国家助学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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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共同借款人需满足以下条件： 

条件类别              具体要求 

与借款学

生的关系 

1）原则上应为借款学生的父母; 

2）如果借款学生父母由于残疾、患病等特殊情

况丧失劳动能力或民事行为能力的，可由借款学

生其他近亲属作为共同借款人; 

3）如借款学生为孤儿，共同借款人则为其监护

人，或是自愿与借款学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具

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; 

  年龄 
如共同借款人不是学生父母或其监护人时，应为

满 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; 

  户籍 
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、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均在本

县(市、区); 

  其他 

1）未结清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(或

高校助学贷款)的借款学生不能作为其他借款学

生的共同借款人; 

2）如借款学生申请助学贷款时未满 16 周岁，共

同借款人应为其监护人。此种情况下，办理贷款

时需要提供相关监护关系的证明材料。如借款学

生与其监护人户籍不在同一县(市、区)，应在学

生户籍所在县级资助管理部门办理。 

（二）贷款额度及用途 

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(含第二学士学位、高职学生、

预科生)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12000 元，不低于

1000 元;全日制研究生(含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)每人每

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16000 元，不低于 1000 元。学生申

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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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。学生应根据实际情况申

请国家助学贷款额度。 

（三）贷款期限 

最长贷款期限为学制加 15 年，最长不超过 22 年，

即剩余在校时间+15 年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不展期。 

（四）贷款利率 

    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部门发布

的同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5Y-30 个基点(即

LPR5Y-0.3%)。每年 12 月 21 日根据最新 LPR5Y 调整一次。 

（五）贴息 

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。 

毕业后不再继续攻读学位时，自毕业当年起开始自付

利息，在 5 年还本宽限期内只需偿还利息，如毕业后剩余

贷款期限小于 5 年，则按《借款合同》约定的还款计划还

款。 

毕业后，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借款学生应及时

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书面证明，审核

通过后，可继续享受贴息和 5 年还本宽限期，但贷款期限

不延长。 

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因患病等原因休学的，应及时向县

级资助部门提供相关书面证明材料，由县级资助部门向开

发银行相关分行提出申请，休学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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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贴息。 

（六）宽限期 

借款学生毕业后五年间为还本宽限期。还本宽限期

内，借款人只需要偿还贷款利息，无需偿还贷款本金。还

本宽限期后，借款人按年度分期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，具

体还款计划按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借款合

同》（以下简称《借款合同》）相关约定执行。 

       注意事项： 

1. 借款学生必须有共同借款人，共同借款人和借款学

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。 

2. 以下情况不得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：参加自学

考试、成人高考的学生，进修类的学生以及当年在高校获

得了高校助学贷款的学生。 

二、申请流程及申贷材料 

（一）高中预申请 

就读于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学生，若其家庭的经济

能力难以满足其大学在校期间的学习、生活基本支出的均

可预申请，包括但不限于:高中阶段(含普通高中和中职学

校)任一学年曾获得过国家助学金的学生(含应届毕业生和

复读学生)，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，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，

脱贫家庭学生(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)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

学生，特困救助供养学生，孤儿、残疾学生，残疾人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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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，烈士子女，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以及高中(含中

职)、县级(或高校)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。 

（二）如何申请贷款 

   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借款合同的约定申请、发放。 

首次贷款时，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要一起前往双

方户籍所在地的具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。续贷的时

候，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任何一方持相关材料到原县级

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。开办远程续贷的地区，借款学生

可通过学生在线系统办理。 

（三）首次申请办理流程及申贷材料 

 

1.登录学生在线系统，完成注册并填写个人及共同借

款人基本信息，提交贷款申请，打印《申请表》并签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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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系统提示通过预申请的学生，打印《申请表》并签

字后，按系统提示上传申贷材料。 

3.未进行预申请，但确因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申办生源

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，可按照实际情况填写《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表》，作为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依据申办贷

款。 

4.请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携带以下申贷材料，前往

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手续。 

1）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各自的身份证原件、户口本

原件; 

2）录取通知书(或学生证)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

报告; 

3）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》，未

通过预申请的学生还需要携带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表》原件。 

5.温馨提示 

如果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户口不在同一本户口簿

上，需携带双方户口簿原件。 

6.持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《受理证明》前往高校报

到，并请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老师于当年 10 月 10 日前

录入电子回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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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现场续贷及申贷材料 

 

注意事项:请每年登录学生在线系统不少于两次。 

1.在前往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续贷手续前，请

先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更新个人及共同借款人相关信息，再

提出续贷申请。按照系统提示填写续贷声明后，打印《申

请表》并签字。 

2.续贷材料 

1）办理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 

2）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签字的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

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》原件 

注意事项:如果需要更换新的共同借款人办理续贷，学

生需要和新的共同借款人一同前往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

现场办理。 

3.持《受理证明》前往高校报到，并请高校老师于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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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0 月 10 日前录入电子回执。 

三、有关贷款其他事宜的小贴士 

（一）如何登录学生在线系统 

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:https://sls.cdb.com.cn 

如果系统提示该学生已经存在无法注册如何处理? 

同一名学生只能注册一次，可以使用学生身份证号直

接登录系统。 

（二）如何导出《申请表》、《认定表》 

登录学生在线系统，点击首页左侧“贷款申请”，系

统打开贷款申请概要信息页面。按照系统提示填写借款学

生和共同借款人基本信息并进行贷款申请。在贷款申请概

要信息页面中选择一条需要导出的贷款申请信息，点击

“导出贷款申请表”按钮，系统显示下载信息页面，可以

打开或者保存贷款申请表。未通过预申请的学生，还需要

根据系体提示导出并填写《认定表》。 

注意事项:请借款学生每年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更新信

息，以便办理续贷和还款。 

（三）忘记学生在线系统密码如何找回 

  方式一：自己找回密码 

点击学生在线系统登录框下方，“忘记密码”链接，

可以选择“通过短信验证码重置密码”，或者选择“通过

个人信息重置密码”，或者选择“通过密码保护问题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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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码，并根据页面提示流程操作，完成密码重置。 

方式二:请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经办人重置密码 

致电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，请经办人在助学贷款信

息管理系统内重置密码。 

方式三:拨打 95593 重置密码 

致电国家开发银行承办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全国统

一服务热线电话 95593，经工作人员核对相关信息后，在线

重置密码。 

（四）如何使用助学贷款资金中超过年度学费、住宿

费的部分 

您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在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

和住宿费后，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。 

贷款资金发放后，您可以将您的助学贷款账户与您名

下的任何一张 I 类银行卡绑定。绑定后，您可以将贷款金

额超过年度学费和住宿费部分提取到该银行卡。具体绑定

方法请联系您的助学贷款代理结算机构。相关代理结算机

构的联系方式可致电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服务热线 95593

获取。相关开立、绑定、关联和提取操作，不收取任何额

外费用。 

四、还款事项 

（一）还款 

1.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利息按年计收。起息日为开发



 10 

银行资金发放日，结息日为每年度的 12 月 20 日（最后一

年为 9 月 20 日），节假日不顺延。 

2. 按照《借款合同》约定，在借款学生毕业后五年

内，借款人应在每年 12 月 15 日前将应偿还的利息存入指

定账户。自借款学生毕业、结业后第五年当年起，借款人

开始按照等额本金还款方式偿还本金及利息。最后一次偿

还本金时利随本清。 

3. 每月 1 日至 15 日（11 月除外），借款人可以申请

提前还款，还款日为当月 20 日，无需开发银行审批。借款

人应于当月 15 日前到县级资助部门或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

统提交提前还款申请，并于当月 15 日前将应偿还的本金和

利息存入指定账户。当月 20 日指定账户中无充足资金，视

为借款人放弃提前还款申请（不收其他费用）。 

      借款人可以选择一次结清一笔《借款合同》或部分提前  

还款（本金须大于 500 元<含 500 元>），且是 100 元的整数

倍）。 

（二）违约后果 

1.未按《借款合同》约定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，借

款人需要根据逾期本金金额和逾期天数缴纳罚息，罚息利

率为贷款利率的 1.3 倍。 

2. 开发银行将按照《征信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631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将借款学生的违约信息录入中国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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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个人征信系统。 

（三）特殊情况处理 

借款学生发生退学、出国、被开除学籍等不能正常完

成学业的情况，应及时通知县级资助部门，并偿还全部本

金和利息。借款人应于办理有关手续之日起下月 15 日前将

应还本息存入指定账户。 

       注意事项： 

1.就学信息变更：由于借款学生录入错误，或因其休

学、升学、留级、跳级、退学、开除学籍、出国、转学等

原因需要对高校名称、入学年份、学制或毕业年份进行修

改，由借款人发起，并向县级资助部门提交相关证明材

料；县级资助办经办人审核，负责人复核生效，助学贷款

信息管理系统自动根据变更内容更新该学生的就学信息，

因就学信息变更需同时变更合同还款计划，变更其贴息截

止时间、宽限期开始日期、宽限期截止日期、贷款到期日

等。 

2.身份信息变更或共同借款人变更 

借款人由于录入有误、更名或变更身份证号码需要对

《借款合同》进行变更。借款学生因更换共同借款人，需

要到受理贷款现场对共同借款人进行变更。  

 


